附件6

关于课程重修的管理规定的说明
1、相关规定的重申

（1）弹性学制是学分制学籍管理的重要特点之一，学生在规定的学制内未能完成学业，可以按规定申请延长学业。

（2）学生所修课程按相关规定经补考不及格的，必须进行重修，学校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毕业前补考。

2、毕业生重修问题的说明

（1）跟班重修的毕业生（不含延长学业的学生），应按学校正常教学安排进行，学校不安排提前考试。在学校向教育部报送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的日期之前，无法确定重修课程成绩（即：来不及修完重修课程和参加重修考试）的，按《闽江学院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第十一章第五十五条“学生在规定的学制期满时，已修读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但所获的各类学分未达到教学计划规定的要求者，可选择在校修读或离校修读方式继续完成学业。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，申请延长学业，参加未曾获得学分的课程的修读。延长学业时间，以学年为单位。凡选择离校修读的学生，应由个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发给离校修读证明，并办理离校手续。离校修读的课程考试在下一级考试时进行。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，通过延长学业获得毕业者，与正常毕业生同等对待，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”和第五十六条 “学生在规定的修业期满时，已修读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但不能达到毕业要求，所获各类学分累计与教学计划相差10%以内（含10%）者，准予结业，学校发给结业证书，今后不再补考换发毕业证书，也不授予学位”的规定处理。
（2）在学校规定的学制内，因未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而延长学业的学生，一些课程确需安排在双学期重新修读的，学生可提出申请，经开课系同意，可以在学校向教育部报送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的日期之前，提前予以安排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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